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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021_2022__E5_8C_97_E

4_BA_AC_E6_B5_B7_E5_c27_28492.htm 第一条 为促进北京地

区电视机加工业的发展，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多出

口、多创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

关法》)、《北京海关对保税集团管理规定》，结合北京地区

生产、经营特点，特定本细则。 第二条 保税集团的法人是北

京牡丹电子(集团)公司。由该公司外经处负责建立电视机保

税集团专门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管理机构)。保税集团的法人

应依照《海关法》及有关规定对保税集团所属企业进行管理

，向海关承担有关法律责任。管理机构负责保税集团日常业

务工作。 第三条 保税集团法人按海关要求设立保税仓库(包

括总库和分库)，设立专帐，配备经海关培训的管理人员，各

保税仓库应有明显统一的标志。 第四条 管理机构负责向海关

办理进口料、件的备案、报关和储存，以及半成品的结转加

工和成品出口前的核销等管理工作。 料、件进口备案时，管

理机构需向海关提供以下材料： 1．国内经营单位(以下简称

经营单位，包括各工、外贸公司及有自营进出口权的单位)与

外商签订的料、件进口合同。 2．《进料加工登记手册》(以

下简称《登记手册》)。 3．备案申请表。 4．专帐保证书。 5

．海关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 海关对以上材料审核后，核发

《登记手册》，手册上注明“专供进口使用”。 第五条 进口

料、件运抵口岸，经口岸海关查验放行后，货物必须立即存

入海关指定的保税仓库，及时清点登记入帐。 第六条 料、件

入库后，管理机构持以下材料向北京海关保税处申报办理入



库手续。 1．《登记手册》。 2．经营单位与外商签订的进口

合同。 3．进口发票、运单、箱单等单据。 4.口岸海关签章放

行的进料加工专用进口货物报关单。 海关审核确认后，登记

入帐，依照“对保税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监管规定”管理。 第

七条 各加工企业保税货物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记录单、报表、

工艺单等单据应准确、齐全、有效。并盖有“保税”戳记。

加工后的成品应再次存入保税集团保税仓库内。 第八条 保税

成品出库前，经营单位持以下单据到北京海关保税处办理备

案手续： 1，成品出口合同 2．《登记手册》。 3．备案申请

表。 4．专帐保证书。 5，海关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